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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宗旨：本會為促進國內職能治療實務之研究實證的建立、並鼓勵本會會員

從事研究工作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申請資格： 

凡本會會員符合以下條件者，皆可於期限內提出申請： 

(一) 個人會員、準會員須已連續繳交 5 年(含)以上會費。申請人須為計畫

主持人，且至少需有一位具會員資格之臨床職能治療師擔任主持人或

共同主持人參與研究。申請人若無碩、博士學位者，需檢附本會 OT4

證書。 

(二) 學生會員須檢附指導老師指導書。指導老師須符合上述之資格。 

三、 申請補助項目： 

學術研究獎勵金上限為新台幣 2 萬元整，經審查通過之獎勵金發放標準階

段如下： 

(一) 研究申請通過獎勵：經審查通過後獲得全額獎金之 80%。 

(二) 研究成果須在計畫期滿二年內，於本會學術研討會進行口頭論文發

表，獲得全額獎金之 20%。 

(三) 研究成果須於在計畫期滿三年內，於本會出刊物（例如網頁、電子報、

出版書籍等）或國內外雜誌期刊進行登載發表。 

(四) 申請人須完成上述第二項與第三項之發表，始得結案。 

以上獎勵發放期間須維持有效會員資格。 

四、 審查： 

(一)審查作業以本會研究發展相關委員會邀集之數位專家書面審查（初審）

及共同會審（複審）方式辦理。 

(二)審查重點包括研究構想、研究目標、研究方法、預期成果、經費編列、

主持人學經歷及過去執行計畫之成果等。 



 

五、 申請人注意事項 

(一)申請人應檢附之申請資料：研究計畫補助申請書及計畫書（請逕至本

會網站下載）一式二份，於通過後須繳交執行同意書，並於計畫結束

時繳交成果報告書。 

(二)每件計畫補助上限為新台幣 2 萬元整，補助件數依年度財務狀況調整。

同一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申請一件為限，未結案者，不得再次

申請本補助案。 

(三)每年四月受理申請，六月初截止，七月通知結果，八月開始執行計畫。

截止日期由本會公開刊登於本會網站或職能治療簡訊。 

(四)申請人應於申請期限內備妥上述申請資料，函送本會辦理，逾期或未

備妥申請資料者恕不受理。 

(五)計畫執行期間依公告為主。 

(六)本辦法各項補助所需經費得於年度預算內編列支應，惟於年度相關預

算不足支應時，本會有權調整補助名額或取消當年度補助。 

六、 通過申請補助者注意事項： 

(一)通過補助者需於計畫期滿三年內完成本辦法第三條之成果發表，發表

時需公開致謝本會，完成繳交成果後，才可結案，再度申請。 

(二)本要點第三條所述之各階段通過後，補助款將於簽收領據後支付。 

七、 本辦法經理監事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
